


东阳市望江北路以西、汉宁西路以北局部地块详细规划——规划说明 

 

一、概况 

此次规划地块位于白云街道望江北路以西，汉宁西路以北；规划净

用地面积为 1851.48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 4814 平方米，基底面积为

648.72 平方米，地块规划为公建用地。 

二、规划依据 

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

⑵ 建设部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 

⑶《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规范》 

⑷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 

⑸《东阳市 0579-DY-ZX-11 单元（白云街道）控制性详细规划》 

⑹《东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试行） 

现状地形图及周边已有规划。 

三、总体布局 

规划为公建用地，在功能组织、空间景观、建筑形态等方面充分考

虑城市形象，突出景观性、文化性、舒适性、休闲性。 

1.本次规划 1 个用地地块，共 1 个单体建筑，与望江北路平行布置。

建筑层数为 6 层，底层层高 4.5 米，二层层高为 3.9 米，标准层层高为

3.6 米，建筑底层后退望江北路道路红线 3 米，其他与周边现状建筑的建

筑间距详见图纸。 

3.允许建造一层地下室，但不得超过建筑基底线，建筑平屋面炮台高

度不超过 2.4 米及电梯机房的高度不得超过 4.5 米。 

4.金字墙不允许开门。 

5.结合停车位，做好其周边绿化，并配建一定比例的充电桩车位。 

6.配电房与周边上塘头股份经济合作社现有配电房共用。 

四、街景立面控制 

建筑设计风格一方面要使建筑融于城市空间、自然环境，一方面又追

求别致、新颖的艺术品位，而提升该区域的城市空间景观质量，提升地段

价值。顺应后小康社会人们对公服设施的追求，将自然融入生活。街景立

面通过竖向与横向构图的结合，并充分考虑周边小区旧区改造安置地块的

建筑风格，利用局部处理手法的不同使整个街景统一而不重复。 

建筑材料的选用应尽量采用环保材料，建筑色彩以暖色调为主，建筑

质感遵循对比、和谐的原则，外墙材料使用防水弹性涂料为主，一层采用

花岗岩、大理石等天然石材，立面装饰时应以幢为单位统一施工，以免因

为色差产生立面效果的缺失。 

地块经济技术指标详见总平面图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